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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表示，是次會議的議程上有 9 份文件
要討論。第 1 至 4 項都是在之前的會議上，尚未完成
審議的撥款建議。第 5 至 9 項是政府當局新提交的
撥款建議。這 9 項撥款建議涉及的撥款額，合共
486 億 3,330 萬元。他提醒委員，根據立法會《議事
規則》第 83A條，委員在會議上就所討論的撥款建議
發言前，須披露任何與該等建議有關的直接或間接

金錢利益的性質。他亦請委員注意《議事規則》

第 84 條有關在有直接金錢利益的情況下表決的
規定。  

 
 

總目 706－公路  
PWSC(2019-20)27 61TR 沙田至中環線－鐵路

建造工程－餘下工程  
 62TR 沙田至中環線－非鐵

路 建 造 工 程 － 餘 下

工程  
 

2 .  主席表示，此項建議 (即 PWSC(2019-20)27)
旨在把 61TR 號及 62TR 號工程計劃 (統稱為 "沙田

https://www.legco.gov.hk/yr19-20/chinese/fc/pwsc/papers/p19-27c.pdf


經辦人 /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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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中環線 ("沙中線 ")主要工程 ")的核准工程預算費
分別提高 86 億 9,680 萬元及 13 億 6,700 萬元
(合共約 100 億 6,380 萬元 )，即分別由 654 億
3,330 萬元增至 741 億 3,010 萬元 (按付款當日
價格計算 )，及由 59 億 8,310 萬元增至 73 億
5,010 萬元 (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 )。本小組委員會
已在過去兩次會議上討論這份文件，現在繼續討

論。  
 

 重置及改善警隊設施  
  

3. 對 於 政 府 當 局 在 補 充 文 件 ( 立 法 會
PWSC129/19-20(01) 號 文 件 及 立 法 會

PWSC129/19-20(02)號文件 )中表示：基於披露重置
後的警官會所及優化後的警察體育遊樂會附翼的

建築圖則可能或有理由預期會令維持安寧、公眾

安全或秩序、或保障財物的工作受到傷害或損害，

因此未能應委員要求提供相關資料，郭家麒議員、

張超雄議員、陳志全議員、朱凱廸議員、鄭松泰議員

及胡志偉議員均表示非常不滿。他們認為，警官會

所和警察體育遊樂會是以公帑興建的政府物業，亦

非警務處的警務或保安設施，但政府當局卻拒絶向

委員披露有關圖則，理據並不充分，亦有礙委員監

察相關工程。  
 
4. 路政署署長表示，根據警務處提供的資

料，警官會所將會用作舉行官式會議或訓練，因此

基於保安考慮，並不適合對外公開警官會所的建築

圖則。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運房局局長 ")補充，警官
會所及警察體育遊樂會由警務處管理及使用，相關

建築圖則由警務處持有，運輸及房屋局 ("運房局 ")
須徵得警務處同意，才可向委員發放有關建築

圖則；再者，運房局並非警務或保安工作的專業部

門，因此在考慮委員索取有關建築圖則的要求時，

運房局必須尊重警務處的立場，並按照警務處提供

的專業意見而作出決定。  
 

 5. 張超雄議員、鄭松泰議員、胡志偉議員及

陳志全議員要求政府當局向小組委員會提供重置

後的警官會所建築圖則，以及優化後的警察體育遊

樂會附翼的建築圖則。主席建議，若政府當局認為

https://www.legco.gov.hk/yr19-20/chinese/fc/pwsc/papers/pwsc20200429pwsc-129-1-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9-20/chinese/fc/pwsc/papers/pwsc20200429pwsc-129-1-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9-20/chinese/fc/pwsc/papers/pwsc20200429pwsc-129-2-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9-20/chinese/fc/pwsc/papers/pwsc20200429pwsc-129-2-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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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則內有內容因保安理由不宜公開，可考慮在向

小組委員會提供圖則時把該等部分遮蓋。運房局

局長及路政署署長承諾，當局會在會議後再次就是

否向小組委員會提供圖則，諮詢警務處的意見。  
 
(會後補註：政府當局的補充資料已於
2020 年 5 月 8 日 隨 立 法 會

PWSC136/19-20(01)號文件送交委員。 ) 
 

6. 胡志偉議員詢問，警務處是否須按《建築

物條例》 (第 123 章 )的規定，向屋宇署呈交警官會
所及優化後的警察體育遊樂會附翼的建築圖則，以

供該署備存及開放予公眾查閱。他批評，運房局

局長只根據警務處的意見而拒絕向小組委員會提

供相關圖則，是缺乏獨立思考。  
 
7. 路政署署長指，《建築物條例》並沒有規

定政府建築物的建築圖則須呈交予屋宇署備存。

運房局局長反對有關當局在處理是否提供圖則一

事上缺乏獨立思考的意見。  
 

8. 郭家麒議員及朱凱廸議員從政府當局提供

的補充文件 (立法會 PWSC129/19-20(01)號文件及
立法會 PWSC129/19-20(02)號文件 )察悉，重置後的
警官會所總樓面面積，將會由原來的 6 570 平方米
增加至 10 160 平方米。他們要求政府當局解釋，為
何警官會所的總樓面面積在重置後會大幅增加。  

 
9. 路政署署長解釋，雖然警官會所的總樓面

面積在重置後有所增加，但由於其用地面積將會由

重置前的 10 070 平方米縮減至 9 000 平方米，以致
有需要把部分室外設施改為設於室內，亦由於需要

因應現今建築物要求提供更多的基本配套，令實際

可供使用的室內及露天活動面積，由重置前的

8 460 平方米略為減少至 8 400 平方米。他補充，有
關重置警官會所的安排，已列明於政府當局在

2012 年就沙中線主要工程向小組委員會及財務
委 員 會 ("財 委 會 ")申 請 撥 款 所 提 交 的 文 件 (即
PWSC(2012-13)2 號文件 )，有關撥款建議已獲得
財委會通過。自獲得撥款後，重置警官會所的工程

https://www.legco.gov.hk/yr19-20/chinese/fc/pwsc/papers/pwsc20200511pwsc-136-1-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9-20/chinese/fc/pwsc/papers/pwsc20200511pwsc-136-1-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9-20/chinese/fc/pwsc/papers/pwsc20200429pwsc-129-1-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9-20/chinese/fc/pwsc/papers/pwsc20200429pwsc-129-2-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fc/pwsc/papers/p12-02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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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並沒有變更，亦不涉及額外開支，與是次申請

提高沙中線主要工程核准預算費用的原因無關。  
 

 

 
 
 
 
 
 
 
 

10. 朱凱廸議員、鄭松泰議員及楊岳橋議員指

出，根據 PWSC(2012-13)2 號文件 (附件 5)，重置警
官會所涉及增加費用約 3 億元；而根據政府當局向
小 組 委 員 會 提 供 的 補 充 文 件 ( 立 法 會

PWSC129/19-20(01) 號 文 件 及 立 法 會

PWSC129/19-20(02)號文件 )，原警官會所的相關拆
卸及原址重置工程費用約 6 億元。就此，他們要求
政府當局提供補充資料，說明有關工程費用由當初

的估算增加至 6 億元的原因，以及該項工程的分項
開支明細。  

 
11. 路政署署長表示，警官會所的相關拆卸及

原址重置工程，屬沙中線主要工程合約編號 1128
中的一部分 (合約總值約為 52 億多元 )，該合約亦包
括建造鐵路隧道及通風樓工程。政府在 2012 年提
交 PWSC(2012-13)2 號文件時，在附件 5 中說明就
重置警官會所及優化警察體育遊樂會的開支，會較

當初於 2008 年的估算增加約 3 億元至 6 億多元。
自獲得撥款起，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港鐵公司 ")為
沙中線的主要工程招標，實際回標價格與 2012 年
的原分項預算難免有所分別，差額主要反映市場

價格與原分項估算的差別，當中不涉及額外工程或

原工程內容的變更。政府當局承諾於會後提供進一

步資料，以資說明。  
 

(會後補註：政府當局的補充資料已於
2020 年 5 月 8 日 隨 立 法 會

PWSC136/19-20(01)號文件送交委員。 ) 
 

 

 

 

 

 

 

 

 

 

 

12. 陳淑莊議員、鄺俊宇議員及鄭松泰議員從

政府當局向小組委員會提供的補充文件 (立法會
PWSC129/19-20(02)號文件 )察悉，政府當局在警察
體育遊樂會的優化工程 (即沙中線工程合約編號
1125)中，斥資近 170 萬元為警察體育遊樂會添置數
部 65 吋大型電視機、咖啡機、跑步機及泳衣脫水
機等多項設施。他們質疑購置有關設備是否適當，

以及設施的規格是否過高以致浪費公帑，並要求

政府當局解釋，為優化警察體育遊樂會而需添置的

https://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fc/pwsc/papers/p12-02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9-20/chinese/fc/pwsc/papers/pwsc20200429pwsc-129-1-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9-20/chinese/fc/pwsc/papers/pwsc20200429pwsc-129-1-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9-20/chinese/fc/pwsc/papers/pwsc20200429pwsc-129-2-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9-20/chinese/fc/pwsc/papers/pwsc20200429pwsc-129-2-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fc/pwsc/papers/p12-02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9-20/chinese/fc/pwsc/papers/pwsc20200511pwsc-136-1-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9-20/chinese/fc/pwsc/papers/pwsc20200511pwsc-136-1-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9-20/chinese/fc/pwsc/papers/pwsc20200429pwsc-129-2-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9-20/chinese/fc/pwsc/papers/pwsc20200429pwsc-129-2-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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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清單是由哪個政府部門決定。楊岳橋議員及

朱凱廸議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補充資料，說明警察

體育遊樂會優化工程的分項工程費用。  
 
(會後補註：政府當局的補充資料已於
2020 年 5 月 8 日 隨 立 法 會

PWSC136/19-20(01)號文件送交委員。 ) 
 
13. 路政署署長表示，政府曾與警務處商討有

關警察體育遊樂會優化工程下的傢具和設備的

採購工作，並在合乎成本效益的原則下進行採購，

以及按警察體育遊樂會的實際需要添置相應的

傢具和設備。  
 

 14. 陳淑莊議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補充資料，

說明在警察體育遊樂會優化工程中所增加的會所

設施詳情及所需款額，以及說明這些增購的設施會

否搬遷到重置後的警官會所繼續使用。  
 

(會後補註：政府當局的補充資料已於
2020 年 5 月 8 日 隨 立 法 會

PWSC136/19-20(01)號文件送交委員。 ) 
 
沙中線主要工程的其他額外開支  

 
15. 謝偉銓議員詢問，在路政署及港鐵公司

透過標書中的地質基準報告訂明承建商需要承擔

的地質風險前，有否先諮詢工程顧問公司的意見。

他指出，在沙中線主要工程的額外開支中，因地質

問題而需要進行額外措施所涉及的工程費用高達

超過 40 億元，因此他認為港鐵公司應更慎審地進
行工程前的地質勘測工作。  
 
16. 路政署署長答稱，港鐵公司在作出相關招

標安排前，曾就此諮詢由港鐵公司聘用的工程顧問

的意見。香港鐵路有限公司工程處總經理 (工程建
造 )補充，沙中線貫通多個較為繁忙的區域，部分路
段受地面交通情況的限制未能進行地質勘探，港鐵

公司在沙中線主要工程進行前，已委聘顧問公司訂

出適合進行地質勘探的位置，最終在沙中線沿線超

過 1 000 個地點進行地質勘探工作，並參考了沿線

https://www.legco.gov.hk/yr19-20/chinese/fc/pwsc/papers/pwsc20200511pwsc-136-1-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9-20/chinese/fc/pwsc/papers/pwsc20200511pwsc-136-1-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9-20/chinese/fc/pwsc/papers/pwsc20200511pwsc-136-1-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9-20/chinese/fc/pwsc/papers/pwsc20200511pwsc-136-1-c.pdf


經辦人 /部門  
 

 -  8  -  

地點現存超過 800 個鑽孔勘探資料，以作為沙中線
的設計基礎，若以沙中線全長約 17 公里計算，即
沿線進行土質勘探的平均間距少於 30 米。  

 
17. 謝偉銓議員從政府當局提供的補充文件

(立法會 PWSC118/19-20(01)號文件 )察悉，現時有
728 宗涉及沙中線主要工程的申索個案尚未解決。
他詢問政府當局是否能透過是次額外撥款申請，處

理全部未處理的申索個案，而無須在未來進一步向

立法會申請撥款。  
 

18. 路政署署長表示，根據目前掌握的個案資

料，預計是次申請的額外撥款，將足夠應付處理這

些申索個案所招致的額外支出。此外，工程費用預

算中亦預留了部分應急費用，將可用作處理尚未出

現的申索。  
 

[在上午 9 時 22 分，主席表示，他會讓正
在輪候提問的委員，各提問一次，然後便
會結束 "提問時間 "。 ] 

 
有關中止討論 PWSC(2019-20)27 號文件的議案  

 
19. 上午 10 時 03 分，譚文豪議員就議程項目
發言期間，根據《工務小組委員會會議程序》("《會議
程 序 》 ")第 33 段 ， 無 經 預 告 動 議 中 止 討 論

PWSC(2019-20)27 號文件的議案。主席提出待議議
題，並指示每名委員可就議案發言一次，發言時間

不得超過 3 分鐘。  
 
20. 譚文豪議員表示，政府當局至今仍未能就

委員對重置及改善警隊設施工程的關注提供充分

資料；此外，他亦不滿政府當局耗用大額公帑改善

警隊設施，因此他動議中止討論這項議程項目，讓

政府當局有更多時間擬備並向委員提供相關資料。 
 

21. 楊岳橋議員、毛孟靜議員、郭家麒議員、

張超雄議員、朱凱廸議員、鄭松泰議員及胡志偉

議員發言表示支持譚文豪議員提出的議案。這些委

員表示，不滿政府當局未有向小組委員會提供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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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隊設施的相關建築圖則，以及未有詳細交代改善

警隊設施所涉及的工程費用資料。  
 

22. 鄭松泰議員詢問，並非本小組委員會委員

的郭家麒議員是否可就本議案發言。主席表示，一

般而言，他會容許非本小組委員會委員的議員在會

議上發言。  
 

23. 主席表示，由於是次會議時間所限，小組

委 員 會 將 於 下 次 會 議 繼 續 處 理 譚 文 豪 議 員 的

議案。會議於上午 10 時 31 分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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